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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次別：會議次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8 號

會議日期：會議日期：民國 108 年 11 月 20 日

座談機關：座談機關：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法律問題：問題（一）：乙、丙、丁為甲之子女，依民法第 1114 條、第 1115 條規

                      定，甲為受扶養權利人，乙、丙、丁為對甲負有扶養義務之

                      人，因甲不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之必要，然丙

                      、丁未曾聞問或給付任何費用扶養甲，甚且失去行蹤，均由

                      乙獨力扶養照顧並支出扶養費用，乙、丙、丁間未曾協議定

                      期給付扶養費用作為甲之扶養方法，乙得否逕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丙、丁返還其代墊之扶養費用

                      ？

          問題（二）：乙、丙、丁為甲之子女，依民法第 1114 條、第 1115 條規

                      定，甲為受扶養權利人，乙、丙、丁為對甲負有扶養義務之

                      人，因甲不能以自己財產維持生活而有受扶養之必要，然乙

                      、丙、丁未曾聞問或給付任何費用扶養甲，甚且失去行蹤，

                      均由與甲同住之乙之子戊獨力扶養照顧並支出扶養費用，乙

                      、丙、丁間未曾協議定期給付扶養費用作為甲之扶養方法，

                      戊得否逕依民法第 179  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乙、

                      丙、丁返還其代墊之扶養費用？

討論意見：問題（一）：

          甲說：否定說。

                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

                ；民法第 1120 條前段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

                不能協議者，由親屬會議定之。依法應經親屬會議處理之事項，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有召集權人或利害關係人聲請法院處理之

                ：一、無前條規定之親屬或親屬不足法定人數。二、親屬會議不能

                或難以召開。三、親屬會議經召開而不為或不能決議；又親屬會議

                不能召開或召開有困難時，由有召集權之人聲請法院處理之。前條

                所定扶養方法事件，法院得命為下列之扶養方法：一、命為同居一

                處而受扶養。二、定期給付。三、分期給付。四、撥給一定財產由

                受扶養權利人自行收益。五、其他適當之方法。民法第 1120 條前

                段、第 1132 條、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47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148  條分別有明文。又 97 年 1  月 9  日修正公布、同

                年月 11 日施行之民法第 1120 條有關「扶養方法決定」之規定，

                尋繹其修正之背景暨經過，既未採立法院原提案委員暨審查會通過

                之修正草案條文（即「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

                時，由法院定之。」），改於原條文增列但書，規定為「但扶養費

                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再依扶養費之給付，

                本是扶養方法之一種，且該但書祇將其中「扶養費之給付」部分予

                以單獨設其規範，應認當事人已就扶養之方法議定為扶養費之給付

匯出時間：109/08/22 10:56

第 1 頁



                ，扶養之方法即告協議完成，倘雙方僅就扶養費給付金額之多寡有

                所爭執，從扶養費給付之本質觀之，殊無由親屬會議議定之必要，

                亦非親屬會議所得置喙。於此情形，為求迅速解決紛爭，節省時間

                勞費，自應由法院介入，並依非訟事件法第 140  條之 1  規定（

                按本條因家事事件法第 100  條第 1  項已定有相同規定，業經刪

                除），直接聲請法院以非訟程序，本於職權探知以定該扶養費之給

                付金額，此乃該條但書之所由設。因此，對於一定親屬間之扶養方

                法，究採扶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利人，或由扶養義務人給與一定金

                錢或生活資料予扶養權利人，或依其他之扶養方法為之？應由當事

                人協議定之，以切合實際上之需要，並維持親屬間之和諧；若當事

                人就是否以扶養費給付為扶養之方法不能協議者，則仍應回歸依該

                條本文規定，由親屬會議定之，或依同法第 1132 條、第 1137 條

                規定暨最高法院 45 年台上字第 346  號判例意旨為之，尚不得逕

                向法院訴請給付扶養費。惟於當事人已協議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

                之方法，而僅對扶養費給付金額之高低，不能達成協議時，始可依

                該條但書之規定，逕向管轄法院聲請以非訟程序裁判之（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150 號判決、101 年度台簡抗字第 50 號、

                107 年度台簡抗字第 140  號裁定意旨參照）。基上說明，如當事

                人間無法就扶養方法達成協議，自不得逕向法院聲請酌定給付扶養

                費，亦不應准許某一扶養義務人得先片面地決定扶養之方法為給付

                扶養費用，之後再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其他扶養義務人請求

                返還所代墊之扶養費用，否則前揭法律規定將成具文。是以，受扶

                養人之扶養方法，究為：命為同居一處而受扶養、定期給付、分期

                給付、撥給一定財產由受扶養權利人自行收益，或其他適當之方法

                ，依法仍需由當事人以上述之方式先予確定，使全體扶養義務人均

                有以其認為適當且可行之扶養方式履行其扶養義務之機會，非得由

                某一扶養義務人先片面地加以決定其扶養方式為給付扶養費，再於

                事後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加以救濟，此乃當然之理（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999  號、108 年度家親聲字第 187

                號、106 年度家親聲抗字第 52 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6  年度

                家親聲字第 22 號、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74

                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乙、丙、丁並未協議以何種方式扶養甲

                ，則乙逕向法院請求丙、丁給付其代墊之扶養費，難認適法。

          乙說：肯定說。

                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

                ；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

                1120  條固有明文。惟觀諸前揭規範，明定應經親屬會議者，係以

                當事人不能協議「扶養之方法」為要件，如兩造間所存之爭執，並

                非其等不能協議「扶養之方法」，自不符上開要件，而無前揭規定

                之適用（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家上易字第 17 號裁定意旨同此

                見解）。況且，考以立法院於 96 年間就上開條文進行修法審查、

                三讀程序時，係經綜合審酌現今社會主要的家庭主流型態為「核心

                家庭」，親屬會議召開不易，在現代社會之功能日漸式微，惟扶養

                乃扶養人與受扶養人間基於親屬或家長家屬之情感及關係所生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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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義務，基本上係建基於家庭和諧之基礎，如直接由法院公權力介

                入，實難再恢復往昔之圓融，極易影響當事人間及家庭之和諧，亦

                容易因訴訟過程間之不愉快，而影響扶養義務人確實依裁判結果履

                行的意願，甚至須經由強制執行始能獲得履行，對受扶養人而言未

                必有利；且扶養方法包含受扶養人之食衣住行，範圍極廣，項目有

                時甚為細微，如一有爭議即由法院介入解決，客觀上並不一定能迅

                速有效且經濟的解決當事人爭議，是以，基於當事人之最佳利益考

                量，不宜逕由法院直接立即取代親屬會議之角色，仍宜提供當事人

                一個更迅速便捷且能保護其等之私密、和諧的機制，以解決其等關

                於扶養方法之途徑等節（立法院法律系統公布之立法歷程紀錄參照

                ）。然而，本件乃扶養義務人乙援引民法第 179  條規定為據，主

                張其他扶養義務人丙、丁應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並非援引親屬

                間之扶養法律關係，請求其他扶養義務人丙、丁應以給付金錢之方

                法扶養甲，所爭執者為請求返還已墊付之扶養費之問題，並非其等

                不能協議甲之扶養方法，抑或乙是否片面地自行決定以給付金錢方

                式作為扶養方法。是以，本件自無按民法第 1120 條規定應先協議

                扶養方法，不能協議再經親屬會議定之等程序要求。遑論衡諸我國

                實務所常見者，乃扶養義務人多以其無資力、經濟困難為由，請求

                減免扶養義務，扶養義務之履行甚或可能須透過強制執行程序為之

                ，至扶養義務人欲「先下手為強」扶養受扶養人，進以請求其他扶

                養義務人給付金錢之情形，實非常見，苟謂扶養義務人間如未先經

                親屬會議程序，即一概無法向其他扶養義務人請求先為墊付之不當

                得利之返還，恐將造成各該扶養義務人均袖手旁觀，不願先盡妥適

                良善之扶養義務，甚且可能致使受扶養權利人成為俗稱「人球」，

                此等人倫悲劇顯非符合立法本旨。是以，本件既為扶養義務人乙援

                引民法第 179  條規定為據，主張其他扶養義務人丙、丁應負不當

                得利之返還責任，核與民法第 1120 條所規定之「扶養之方法，由

                當事人協議定之; 不能協議，由親屬會議定之。」等情不同，自無

                民法第 1120 條之適用（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家親聲字第

                258 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6  年度家親聲字第 67、151  號、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家上易字第 17 號裁定意旨參照）。

          問題（二）：

          甲說：否定說。

                如問題（一）否定說理由所述，如當事人間無法就扶養方法達成協

                議，自不得逕向法院聲請酌定給付扶養費，亦不應准許某一扶養義

                務人得先片面地決定扶養之方法為給付扶養費用，之後再以不當得

                利之法律關係，向其他扶養義務人請求返還所代墊之扶養費用，否

                則民法第 1120 條規定將成具文。是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不負扶

                養義務之第三人豈能在扶養義務人未就扶養權利人之扶養方法為協

                議前，逕自採取扶養方法為給付扶養費用，之後再以不當得利之法

                律關係，向扶養義務人請求返還所代墊之扶養費用，準此，乙、丙

                、丁既未協議以何種方式扶養甲，則第三人戊逕向法院請求乙、丙

                、丁給付其代墊之扶養費，難認適法（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3  年

                度家簡字第 7  號判決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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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說：肯定說。

                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

                。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

                1120  條固定有明文。然該條既明定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

                ，則得參與扶養方法之協議者，應限於扶養義務人，否則若謂不限

                於扶養義務人均得參與扶養方法協議，無異謂任何人得對本屬他人

                家務事之扶養方法均得干預，此顯不合理。況親屬會議之目的，係

                為藉由親屬協調溝通促使扶養權利人及義務人間達成協議，所作成

                之決議，倘無爭執，亦僅能約束受扶養義務人及權利人雙方，效力

                並不及於其他人。本件戊依民法第 11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規定，對甲之扶養義務順序尚在親等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乙、丙

                、丁之後，可見戊對於甲之扶養方法之協議，尚非當事人，從而自

                亦不得以本件扶養方法未經協議，據以否認戊代為照顧甲所為之勞

                力支出，並致乙、丙、丁免於支出扶養費利益之事實（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 95 年度家訴字第 47 號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3  年

                度家聲抗字第 77 號裁定意旨參照）。

          初步研討結果：問題（一）：採乙說。

                        問題（二）：採乙說。

審查意見：問題（一）、（二）：均採乙說，理由如下：

          （一）民法第 1120 條前段規定「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

                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係為解決受扶養權利人與扶養義務人

                間不能就扶養之方法達成協議所為之規定，其協議之規範對象不包

                含扶養義務人彼此間就扶養義務履行所生之爭議（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 107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4  號參照）。問題（

                一）、（二）既非關於受扶養權利人與扶養義務人間關於扶養方法

                之爭議，自均無民法第 1120 條規定之適用。

          （二）問題（一）：

                甲不能維持生活，乙、丙、丁為甲之子女，依民法第 1114 條、第

                1115  條、第 1116 條規定，對於甲均負有扶養義務，丙、丁既未

                履行其扶養義務，而由乙獨力扶養甲，則乙所支出扶養費用，本應

                由乙、丙、丁三人負擔，丙、丁因乙之支出而受有免於支出其所應

                負擔扶養費之利益，致乙受損害，乙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丙、丁二人返還其代墊之扶養費用。

          （三）問題（二）：

                甲不能維持生活，乙、丙、丁為甲之子女，依民法第 1114 條、第

                1115  條、第 1116 條規定，對於甲均負有扶養義務，戊依民法第

                11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項規定，對甲所負扶養義務之順

                序在乙、丙、丁之後，乙、丙、丁既未履行對甲之扶養義務，而由

                戊扶養甲，則戊所支出扶養費用，本係乙、丙、丁三人所應負擔，

                其三人因戊之支出而受有免於支出其所應負擔扶養費用之利益，致

                戊受損害，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乙、丙、丁三人返

                還其代墊之扶養費用。

研討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相關法條：民法第 1120 條及其立法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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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資料 1

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簡抗字第 50 號、107 年度台簡抗字第 140  號裁定、100 

年度台上字第 2150 號判決要旨：

按 97 年 1  月 9  日修正公布、同年月 11 日施行之民法第 1120 條有關「扶養方

法決定」之規定，考其修正之背景暨經過，並未採立法院原提案委員暨審查會通過之

修正草案條文（「即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

），而改於原條文增列但書，規定為「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

定之。」再關於扶養費之給付，本屬扶養方法之一種，且上開條文但書祇將其中「扶

養費之給付」部分予以單獨設其規範，堪認當事人如已就扶養之方法議定為扶養費之

給付，其扶養之方法即告協議完成，倘雙方僅就扶養費給付金額之多寡或給付之方法

有所爭執時，即無再由親屬會議議定之必要，亦非親屬會議所得置喙。此際，為求迅

速解決紛爭，節省時間勞費，應由法院依非訟事件法第 140  條之 1  及家事事件法

第 126  條準用同法第 100  條之規定，逕依家事非訟程序，本於職權探知定該扶養

費給付之金額及方法，此乃該條但書之所由設。因此，對於一定親屬間之扶養方法，

究採扶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利人，或由扶養義務人給與一定金錢或生活資料予扶養權

利人，或依其他之扶養方法為之？應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以切合實際上之需要，並維

持親屬間之和諧；若當事人就是否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法不能協議者，則仍應

回歸依該條本文規定，由親屬會議定之，或依民法第 1132 條、第 1137 條規定暨本

院 45 年台上字第 346  號判例意旨為之，尚不得逕向法院請求給付扶養費（參看本

院 26 年鄂上字第 401  號判例）。必於當事人已協議以扶養費之給付為扶養之方法

，而僅對扶養費給付金額之高低或其給付之方法，不能達成協議時，始可依該條但書

之規定，逕向管轄法院聲請以家事非訟程序裁定之。

資料 2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999  號、108 年度家親聲字第 187  號、

106 年度家親聲抗字第 52 號裁定要旨：

如當事人間無法就扶養方法達成協議，自不應准許某一扶養義務人得先片面地決定扶

養之方法為給付扶養費用，之後再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其他扶養義務人請求返

還所代墊之扶養費用，否則前揭法律規定將成具文。是以，受扶養人之扶養方法，究

為：命為同居一處而受扶養、定期給付、分期給付、撥給一定財產由受扶養權利人自

行收益，或其他適當之方法，依法仍需由當事人以上述之方式先予確定，使全體扶養

義務人均有以其認為適當且可行之扶養方式履行其扶養義務之機會，並非得由某一扶

養義務人先片面地加以決定其扶養方式為給付扶養費，再於事後以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加以救濟，此乃當然之理。

資料 3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106  年度家親聲字第 22 號裁定要旨：

兩造及何○○之全體子女並未就應以何種方式盡渠等對父母之扶養義務，先予協議，

或經由親屬會議決定，則聲請人逕向法院訴請相對人應給付代墊之扶養費用，已難認

適法。

資料 4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107  年度家親聲字第 74 號裁定要旨：

聲請人與相對人等對於洪○○之扶養方法是否應以給付扶養費之方式為之，顯然未曾

經協議或親屬會議決議等程序確定之，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尚不得逕行片面決定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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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方法為給付扶養費，先行代墊後再向其他扶養義務人即相對人等依不當得利之法律

關係請求返還。

資料 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105  年度家親聲字第 258  號、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06  年度家

親聲字第 67、151  號裁定要旨：

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

，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 1120 條固有明文。惟觀諸前揭規範，明

定應經親屬會議者，係以當事人不能協議「扶養之方法」為要件，如兩造間所存之爭

執，並非其等不能協議「扶養之方法」，自不符上開要件，而無前揭規定之適用（臺

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家上易字第 17 號裁定意旨同此見解）。況且，考以立法院於

96  年間就上開條文進行修法審查、三讀程序時，係經綜合審酌現今社會主要的家庭

主流型態為「核心家庭」，親屬會議召開不易，在現代社會之功能日漸式微，惟扶養

乃扶養人與受扶養人間基於親屬或家長家屬之情感及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基本上係

建基於家庭和諧之基礎，如直接由法院公權力介入，實難再恢復往昔之圓融，極易影

響當事人間及家庭之和諧，亦容易因訴訟過程間之不愉快，而影響扶養義務人確實依

裁判結果履行的意願，甚至須經由強制執行始能獲得履行，對受扶養人而言未必有利

；且扶養方法包含受扶養人之食衣住行，範圍極廣，項目有時甚為細微，如一有爭議

即由法院介入解決，客觀上並不一定能迅速有效且經濟的解決當事人爭議，是以，基

於當事人之最佳利益考量，不宜逕由法院直接立即取代親屬會議之角色，仍宜提供當

事人一個更迅速便捷且能保護其等之私密、和諧的機制，以解決其等關於扶養方法之

途徑等節（參見立法院法律系統公布之立法歷程紀錄）。顯見立法者乃著眼於受扶養

人尚存活時，受扶養人與扶養義務人間有情感、私密與和諧之需求，故如有「扶養方

法」之爭執時，認宜令當事人先經親屬會議，以迅速有效且經濟的解決紛爭，俾符當

事人之最佳利益。經查，本件受扶養人林○金業已死亡，扶養義務人已無對林○金履

行扶養義務之可能，其等間尚無立法者所著重之私密、和諧之需求，亦難認有何須先

召開親屬會議之必要；又本件乃扶養義務人（聲請人）援引民法第 179  條規定為據

，主張其他扶養義務人應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死亡後，由相對人繼承此責任，並

非援引親屬間之扶養法律關係，訴請林○仁或相對人應以給付金錢之方法扶養林○金

，易言之，兩造所爭執者，毋寧為林○仁如未依法對林○金盡扶養義務，則將產生不

當得利返還之問題，又林○金既已死亡，則依林○仁所獲利益之性質，已不能透過金

錢以外之其他方式返還，林○仁是否應依民法第 181  條但書規定，以償還價額方式

返還其所受之不當利益。本件兩造間之爭點，並非其等不能協議林○金之扶養方法，

抑或聲請人是否片面地自行決定以給付金錢方式作為扶養方法。是以，本件自無按民

法第 1120 條規定應先經親屬會議之程序要求。遑論衡諸我國實務所常見者，乃扶養

義務人多以其無資力、經濟困難為由，請求減免扶養義務，扶養義務之履行甚或可能

須透過強制執行程序為之，至扶養義務人欲「先下手為強」扶養受扶養人，進以請求

其他扶養義務人給付金錢之情形，實非常見，苟謂扶養義務人間如未先經親屬會議程

序，即一概無法向其他扶養義務人請求先為墊付之不當得利之返還，恐將造成各該扶

養義務人均袖手旁觀，不願先盡妥適良善之扶養義務，甚且可能致使受扶養權利人成

為俗稱「人球」，此等人倫悲劇顯非符合立法本旨。是相對人以本件未經親屬會議而

為程序抗辯，請求逕予駁回本件聲請，應屬誤會，非可憑採。

資料 6

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家上易字第 17 號裁定要旨：

按民法第 1120 條於民國 97 年 1  月 9  日修正前規定：「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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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係就負扶養義務者與受扶養權利者就扶

養權利及義務無爭執，唯就扶養方法發生爭議而定之解決機制。而修正後增訂但書規

定：「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由其文義可知係就扶養

方法為扶養費之給付已有共識，惟其金額、給付時日等不能達成協議者，規定得逕請

法院以非訟程序定之。惟若非屬上述情形之其他扶養費爭議，即不在該條規定之列，

自無須先經親屬會議之決議，當事人得逕向法院為請求，先予敘明。本件兩造對於扶

養義務之有無、陳○賢應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陳○齡已支出之扶養費及其數額

等事俱有爭執，並非僅對於一定親屬間之扶養方法，例如究係扶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

利人，或由扶養義務人給予一定金錢或生活資料予扶養權利人，或依其他之扶養方法

為之等扶養方法不能協議，依照上開說明，本件應無民法第 1120 條規定適用之餘地

。準此，陳○齡雖未經親屬會議決議，逕行向法院提起訴訟，爰本於不當得利之法律

關係，請求陳○賢返還其代墊扶養費用之半數，程序上尚無違誤，應屬合法。

資料 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家簡字第 7  號判決要旨：

原告自己看護方○○而由方○○之子女給付原告看護費，乃屬扶養之方法，依法應由

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茲原告未為之，而逕依不當得利之

法律關係，向本院請求命被告給付其看護方○○之費用，顯於法不合，自不應准許。

資料 8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5 年度家訴字第 47 號判決要旨：

楊○○已經宣告禁治產，本無從與被告以協議方式決定扶養方式，況親屬會議之目的

，係為藉由親屬協調溝通促使扶養權利人及義務人間達成協議，所作成之決議，倘無

爭執，亦僅能約束受扶養義務人及權利人雙方，效力並不及於其他人。而原告係以其

實際支出之費用作為請求之基礎，若超過親屬會議之決議，亦僅被告於本訴中得作為

斟酌扶養金額之依據，而非原告提起本訴之前提要件，是被告此部分程序上之抗辯，

尚難認為有理由。

資料 9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103  年度家聲抗字第 77 號裁定要旨：

按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但扶養費之給付

，當事人不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民法第 1120 條固定有明文。然該條既明定扶養

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則得參與扶養方法之協議者，應限於扶養義務人，否則若

謂不限於扶養義務人均得參與扶養方法協議，無異謂任何人得對本屬他人家務事之扶

養方法均得干預，此顯不合理。本件抗告人為方○○之媳婦，依民法第 1115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6  款規定，伊對方○○之扶養義務順序尚在方○○之直系血親卑親

屬之後，在方○○仍有子女為扶養義務人之際，本件仍應以方○○之子女為扶養義務

人，抗告人對於方○○之子女即相對人等關於方○○之扶養方法之協議，尚非當事人

，自無從干預，從而自亦不得以本件扶養方法未經協議，據以否認抗告人代為照顧方

○○，所為之勞力支出，並致相對人免於支出扶養費利益之事實，原審以此為由，據

以駁回抗告人之請求，尚嫌無據。

資料 10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4  號：

法律問題：甲、乙為配偶，丙、丁為其等之婚生子女，甲、乙自身之資力均已不能維

          持生活，丙、丁則皆謀有正職，有一定資產收入。乙死亡後，甲與丙同住

          ，甲、丙、丁之間並未達成協議以給付金錢作為扶養甲之方法，其後，甲

          亦死亡，丙主張甲於生前均由丙扶養照顧，援引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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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丁應返還丙所代墊之費用，丁以未經親屬會議為辯，請求駁回丙之聲請

          ，是否有理由？

討論意見：甲說：否定說。

            （一）依文義解釋：

                  1.按「扶養之方法」係指受扶養權利者，應否與負扶養義務者同

                    居一家而受扶養，抑應彼此另居，由負扶養義務者按受扶養權

                    利者需要之時期，陸續給付生活資料或撥給一定財產，由受扶

                    養權利者自行收益以資扶養，最高法院 26 年鄂上字第 401

                    號判例著有明文。次按，民法第 1120 條於民國 97 年 1  月

                    9 日修正前規定：「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

                    議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係就負扶養義務者與受扶養權利者

                    就扶養權利及義務無爭執，唯就扶養方法發生爭議而定之解決

                    機制。而修正後增訂但書規定：「但扶養費之給付，當事人不

                    能協議時，由法院定之。」由其文義可知係就扶養方法為扶養

                    費之給付已有共識，惟其金額、給付時日等不能達成協議者，

                    規定得逕請法院以非訟程序定之。惟若非屬上述情形之其他扶

                    養費爭議，即不在該條規定之列，自無須先經親屬會議之決議

                    ，當事人得逕向法院為請求。本件兩造對於扶養義務之有無、

                    丁應否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丙已支出之扶養費及其數額等

                    事俱有爭執，並非僅對於一定親屬間之扶養方法，例如究係扶

                    養義務人迎養扶養權利人，或由扶養義務人給予一定金錢或生

                    活資料予扶養權利人，或依其他之扶養方法為之等扶養方法不

                    能協議，依照上開說明，本件應無民法第 1120 條規定適用之

                    餘地（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度家上易字第 17 號裁定意旨參

                    照）。

                  2.扶養義務人（丙）係援引民法第 179  條規定為據，主張其他

                    扶養義務人（丁）應負不當得利之返還責任，而非援引親屬間

                    之扶養法律關係，訴請丁應以給付金錢之方法扶養甲，兩者性

                    質不同，於前者應無民法第 1120 條規定之適用。詳言之，丙

                    、丁均對甲負扶養義務而其親等同一，不論丙究係以迎養、實

                    際照顧、提供三餐、給付扶養費或其他方法扶養甲，倘若丁未

                    依法對甲盡扶養義務，則針對丙過去之付出，應有構成不當得

                    利返還之問題，於甲死亡之狀況下，丁所獲利益涉及是否應依

                    民法第 181  條但書規定償還其價額。本件兩造間之爭點，實

                    與民法第 1120 條前段所規範之不能協議定甲「扶養之方法」

                    ，並無關涉，自無庸依該條規定先經親屬會議（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 105  年度家親聲字第 258  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依親屬會議制度之立法意旨與修正歷程：

                  1.考以立法院於民國 96 年間就民法第 1120 條之條文進行修法

                    審查、三讀程序時，係經綜合審酌現今社會主要的家庭主流型

                    態為「核心家庭」，親屬會議召開不易，在現代社會之功能日

                    漸式微，惟扶養乃扶養人與受扶養人間基於親屬或家長家屬之

                    情感及關係所生之權利義務，基本上係建基於家庭和諧之基礎

                    ，如直接由法院公權力介入，實難再恢復往昔之圓融，極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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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當事人間及家庭之和諧，亦容易因訴訟過程中之不愉快，而

                    影響扶養義務人確實依裁判結果履行的意願，甚至須經由強制

                    執行始能獲得履行，對受扶養人而言未必有利；且扶養方法包

                    含受扶養人之食衣住行，範圍極廣，項目有時甚為細微，如一

                    有爭議即由法院介入解決，客觀上並不一定能迅速有效且經濟

                    的解決當事人爭議，是以，基於當事人之最佳利益考量，不宜

                    逕由法院直接立即取代親屬會議之角色，仍宜提供當事人一個

                    更迅速便捷且能保護其等之私密、和諧的機制，以解決其等關

                    於扶養方法之途徑等節（立法院法律系統公布之立法歷程紀錄

                    參照）。

                  2.承上，親屬會議程序之制定，主要係著眼於受扶養人之利益，

                    於受扶養人尚存活時，始有進行親屬會議之必要性，俾利受扶

                    養人得透過迅速有效且經濟之程序，接受妥適之扶養，且得滿

                    足其與扶養義務人間維持情感、私密與和諧之需求。惟本件受

                    扶養人（甲）業已死亡，難認有何須先召開親屬會議，討論甲

                    受「扶養之方法」之必要性。

            （三）依法律規範與實務見解所具備之社會教化功能：

                  衡諸我國實務所常見者，乃扶養義務人多以其無資力、經濟困難

                  為由，請求減免扶養義務，扶養義務之履行甚或可能須透過強制

                  執行程序為之，至扶養義務人欲「先下手為強」照顧受扶養人，

                  日後進以請求其他扶養義務人給付金錢之情形，尚非常見。苟謂

                  必先經親屬會議程序，否則將來一律無法向其他扶養義務人請求

                  先為墊付之不當得利返還，恐將造成日後各該扶養義務人均托詞

                  袖手旁觀，致受扶養人於進行親屬會議程序之前（或法院裁定前

                  ），陷於無人願意先為照顧之困境，嚴重影響受扶養人接受適時

                  、適度妥善扶養照顧之權利，此等人倫悲劇顯非符合立法本旨。

          乙說：肯定說。

                兩造對於甲死亡以前，關於甲過去之扶養方法，既有爭議，而未曾

                以協議定之，或經親屬會議決議，或經法院裁定確定以給付扶養費

                為甲之扶養方法，則無法認定丁應以給付扶養費作為扶養甲之方法

                ，丙無權片面決定全體扶養義務人對甲之扶養方法為給付扶養費用

                ，即丁無給付扶養費用之義務，丁無不當得利可言。丙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逕向法院聲請裁定命丁返還其所代墊之過去扶養費用

                ，自無所據（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3  年度家上易字第 9  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6  年度家親聲抗字第 38 號裁定意旨參照

                ）。

          丙說：折衷說。

                關於扶養之方法，倘當事人不能協議時，固應由親屬會議定之，如

                未經親屬會議定之，而受扶養權利人逕向法院請求判決給付扶養費

                ，其訴雖屬欠缺權利保護要件，然倘受扶養權利人主張請求扶養費

                ，而扶養義務人並未主張以迎養於扶養義務人之家或其他扶養方法

                ，縱對扶養費之給付金額或給付有無理由之要件予以爭執，仍無所

                謂扶養方法不能協議之問題。是以，如丁並不爭執以給付扶養費做

                為對甲之扶養方法，自無所謂扶養方法不能協議而須由親屬會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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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之情事（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5  年度家親聲字第 36 號裁定意

                旨參照）。

          初步研討結果：採甲說。

審查意見：採甲說結論，其理由如下︰

      （一）民法第 1120 條前段規定︰扶養之方法，由當事人協議定之；不能協議

            時，由親屬會議定之。係為解決受扶養權利與扶養義務人間不能就扶養

            之方法達成協議所為規定，其協議之規範對象並不包含扶養義務人彼此

            間就扶養義務履行所生爭議。

      （二）本題係受扶養權利人甲死亡後，扶養義務人丙可否依民法第 179  條規

            定，請求另一扶養義務人丁返還代墊費用，並非扶養當事人間因扶養方

            法不能協議所生之爭訟，應無該條規定之適用。故丁以未經親屬會議定

            之為辯，請求駁回丙之聲請，應無理由。

研討結果：照審查意見通過。

提案機關：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  第 8  號）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司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年法律座談會彙編（民事（執）類）第 60-82 頁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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